土地复垦方案咨询论证合同
甲方（委托方）：
乙方（受托方）：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咨询论证工作的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                                 》咨询论证工作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按照有关规定和乙方的要求提供开展咨询论证工作所需的本土地复垦方案正文、附图、附表、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等相关材料，并承诺所提供的各种材料真实可靠。
二、乙方在合同签订后，即聘请咨询论证专家等按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咨询论证工作，并将专家意见反馈给甲方。
三、甲方需按乙方要求认真准备相关材料、按时参加方案咨询论证会，并配合做好其他相关工作。
四、乙方就本方案的咨询论证工作收取甲方咨询论证费人民币 3  万元（大写 叁 万元）整，主要用于专家劳务费、差旅费、会议室租金、食宿费用、办公耗材、通讯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

五、甲方应于方案咨询论证会召开前将款项支付乙方。
开户单位：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

开 户 行：农业银行北下关支行  

账    号：050601040000584
六、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数据及土地复垦方案专家咨询论证意见有保守秘密的责任，不得随意向无关人员泄露。
七、本合同需经双方盖章后生效。

八、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九、本合同书中的未尽事宜，由签约双方协商另行补充。
甲方：

                             年  月  日
乙方：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
                            年  月  日
